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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63135576
（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年8月3日

某男婴，2020年7月
5 日出生，2020 年 7 月 14
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市
富阳区新登镇和山村朱
家坞80号。被拾捡时用
白蓝花纹布包裹着，随身
携带出生日纸条。

浙江宝隆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1）杭
仲02字第223号申请人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买卖
合同纠纷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
员声明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授权委托书（格
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格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
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1月4日上午9：30开庭审理本案。（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博学路 837 号 5 楼 506 仲裁庭，电话 0571－
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中莱科技有限公司：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1）杭仲02字第
222号申请人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

《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
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格式）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
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2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
庭并定于2021年11月4日下午14：30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萧
山区北干街道博学路837号5楼506仲裁庭，电话0571－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浙江万亚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1）杭仲01字第566号申

请人袁世民与你方关于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含补充
证据材料）、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
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
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11月2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
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
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87383）领取结案文书的时间为庭审之日起
6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3日

仲 裁 公 告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与俞警官(电话:
15825750502，联系地址:义乌市上
溪镇四通路166号）联系。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义乌市公安局上溪派出所
2021年8月3日

某女婴，2003年10
月 12 日 出 生 ( 估 计)，
2003 年 10 月 12 日（估
计）发现被遗弃在乌鲁
木齐市仓房沟路广汇小
区4号楼402房门口，被
拾捡时用红色带花的
小棉被的抱毯包裹着。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APAC Ivestment Ⅱ Limited与宁波双杰化纤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APAC Ivestment Ⅱ Limited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
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双杰化纤有限公司。
APAC Ivestment Ⅱ Limited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双杰化纤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宁波双杰化纤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双杰化纤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APAC Ivestment Ⅱ Limited
宁波双杰化纤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附债权清单：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慈溪市昌盛实业有限公司

慈溪以琳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龙康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紫藤电器有限公司

本息合计

35499937.85

18177654.79

21977975.71

15117318.72

本金

15220681.84

8960920.04

14699485.78

10000000

利息

20279256.01

9216734.75

7278489.93

5117318.72

担保情况

无

保证人：宁波旭润铝业有限公司、徐志浪、沈剑明

抵押人：宁波龙康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周岳建 保证人：宁波中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仟龙自动化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浙江得源节水技术有限公司、周岳建、董益珍

保证人：慈溪市康卫电器厂、杨正德、陈智跃、宁波好当家电器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21年8月3日

(2021)浙0683破23号
本院于2021年7月19日根据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雷力克电器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绍兴宏泰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浙江雷力克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雷
力克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10日前
(含10日),向浙江雷力克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西咸欢河沿28号；
邮 政 编 码:312000; 联 系 人: 孙 飞 宇; 联 系 电 话:
188067525991]。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雷力克电器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雷力克电器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雷力克电器有
限公司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
该公司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2021年9月17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本院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艇
湖路100号。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686号

陈文祥、陈运权：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686
号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吴兴
支公司与你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节选）、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
延）上午9:30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破5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6月2日裁定受理浙江源林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林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浦
源律师事务所担任源林公司的管理人；2021年6月9日
出具公告，本案按简化程序审理，并定于2021年8月3
日下午14点45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因本案在移送破产审查时通过财产查控系
统对债务人名下的所有财产状况进行查控，查询结果
为无可供执行财产，后经管理人调查发现债务人明下
尚有1841亩林权，所涉及资产为重大资产，故将本案
转为一般程序审理。源林公司的债权人申报债权的
时间延长至2021年8月30日止（通讯地址：浙江省安
吉县昌硕街道迎宾大道268号301办公室；邮政编码：
313300；联系电话：13957271607，联系人：陈律师），申
报债权时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源林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延长至2021年9月13日下午
14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
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破18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裁定受理浙江绿卿竹业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卿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担任绿卿公司的管
理人。绿卿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12日前向
绿卿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昌
硕街道迎宾大道268号402办公室;邮政编码:313300;
联系电话:19857275080、0572-5012306，联系人:陶
江)，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绿卿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吉县人
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执清4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裁定受理秦志龙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安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秦志龙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秦志龙的债权人
应在2021年8月1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安吉县
昌硕街道迎宾大道268号310办公室;邮政编码:313300;联
系电话:15857293069，联系人:应立锋)申报债权。本院已
作出行为消费令，限制秦志龙从事高消费行为及担任营业
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担任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监事等。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6日上午10时00分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
份证明;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受
托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执清5号

本院于2021年7月27日裁定受理汪立新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为汪立新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汪立新的债权人应在2021
年8月1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
道迎宾大道268号310办公室;邮政编码:313300;联系电
话:15857293069，联系人:应立锋)申报债权。本院已作

出行为消费令，限制汪立新从事高消费行为及担任营业
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担任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
人、董事、监事等。

本院定于2021年8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安吉县昌硕街道昌硕西路6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如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
份证明: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受
托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255号

徐薇、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虞莲
仙与被告徐薇、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782民初4255号民事裁定书。本院在审理原告
虞莲仙与被告徐薇、义乌市德琪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因原告虞莲仙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
按时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案件受
理费2614元，减半收取1307元，公告费650元，由原告虞
莲仙负担。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17号

东阳市爱之尊工艺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2021
年6月17日作出(2021)浙0783破申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东阳市爱之尊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6月29日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东阳市爱之尊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东阳市爱之尊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8月15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表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东阳市爱
之尊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地址: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路18号碧水名府三
楼，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579-86667573)申报。债权人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终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9月8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六
石人民法庭第2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
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
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
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 浙 0784 民初
4770号

吴建成:本院受理原告
程广明与被告吴建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
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
立案庭201办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
为2021年11月1日14时1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1审判庭(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
未到庭应诉，本院将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97号

应振武：本院受理的原告董旭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
民初59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应振武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董旭亮借款16000元及利息
（自2020年1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
驳回董旭亮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530号

严慧春: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802民初453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严慧春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38966.67元并支付
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支付利息、违约金、其他费
用按合同约定据实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但各项费
用之和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如果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0元，
由被告严慧春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严慧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116号

陈礼洪、吕玲: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116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陈礼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40100.04元及截至2020年12月1日的利息20534.83元、
费用9002.3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吕玲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吕玲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陈礼洪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00元，由被告陈礼洪、
吕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125号

金林健：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及
被告金孝壹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125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金林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
金19579.12元及截至2020年12月1日的利息5384.38
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
利率2%计算的利息、违约金；被告金孝壹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金孝壹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金林健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3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90元，由被告金林健、金
孝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156号

俞美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
民初215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俞美青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分行借款本金13708.12元及截至2021年2月
25日的利息194.67元、逾期利息1742.28元，并支付自
2021年2月2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125%计
算的逾期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50元，由被告俞美青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223号

刘才满: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223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任君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9934.55元及截至2021年3月3日
的利息1798.33元、违约金599.444元，并支付自2021年3
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
息、费用(以月利率2%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60元，由被告
刘才满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244号

任君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
224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任君富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2068.45元及截至
2021年1月19日的利息1024.39元、违约金341.46
元，并支付自2021年1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章程及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以月利率2%为
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任君富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25破11号

本院根据浙江龙游义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1年7月13日裁定受理浙江龙港饲料有限公司申
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担任
管理人。浙江龙港饲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8
月3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龙游县龙洲街道荣昌
路广信大楼614-618室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4400，联系人汪争誉、方卉，联系方式:13857036798,
1826895995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9月2日上午9时00分在龙游县人
民法院第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永康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2日刊登的
[(2020)浙0784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存在遗
漏，公告内容“由被告胡芬芬、蒋国红负担”后遗漏“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50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8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 2021 年 06 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32,
788.53万元,本金为20,948.4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衢州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
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适格注册资本、资信
证明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华璟阳
联系电话：0571-85774890
电子邮件：huajingy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8月3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嘉禾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8户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